甘肃东兴铝业有限公司嘉峪关分公司
铝液、铝锭产品碳足迹认证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部署，积极响应《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及《关于加快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的意见》等政策要求，东兴铝业在2025年完成产品碳足迹基础性核算工作的基础上，2026年全面升级为全流程合规碳足迹认证，完成铝液、重熔铝锭产品ISO 14067产品碳足迹认证。
通过本次认证，形成可国际采信、满足铝产品出口碳关税报关核验的中英文认证报告与正式证书，夯实绿色产品资质，完善全产业链碳排放台账与溯源体系，支撑绿电、绿证降碳成果量化落地，提升产品国际绿色竞争力。
一、适用产品范围与核算边界
（一）适用产品
1.铝液：电解工序直接产出的液态原铝产品；
2.重熔铝锭：由公司自有铝液铸锭制成的国内外外销铝锭产品。
（二）核算边界
1.统一执行“从摇篮到大门”全生命周期核算；
2.严格按照ISO 14067标准执行，参照GB/T 44905-2024《电解铝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二、工作原则
1.从严认证原则：摒弃往年简易核查模式，全流程执行第三方正式认证，资料评审、现场核验、数据溯源、结果复核闭环管理。
2.数据真实可溯原则：全部能耗、原辅材、生产数据以原始台账、发票、计量报表、进厂单据为依据，严禁默认值替代实测数据，证据链完整留存归档。
3.落地实用原则：认证成果直接用于产品出口报关、绿色产品认定、ESG披露、碳资产核算。
三、项目周期
总工期 90日历天，分为四个阶段：
	阶段
	内容
	时间

	第一阶段
	第三方认证机构招标遴选
	15天

	第二阶段
	企业内部数据归集与整理
	25天

	第三阶段
	第三方现场认证审核
	35天

	第四阶段
	报告终审、证书颁发
	15天


四、第三方认证机构准入条件
[bookmark: _GoBack]（一）主体资质要求
1.投标人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独立法人，提供有效期内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碳足迹认证、温室气体核查服务，不接受分公司、办事处投标；
2.非失信主体：提供招标公告发布当月“信用中国”及全国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平台自查截图；
3.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得分包、转包；
4.资质准入（硬性，需提供相应证明）：
（1）必须符合《产品碳足迹核查机构认可方案》（试行）要求，提供资质时按照方案内容提供资料。
（2）GB/T 44905-2024《电解铝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的主编单位之一，提供标准发布稿证明；
（3）具备认监委批准的产品认证资质，提供认证资质证明；
（4）中国有色金属行业环境产品声明平台第三方验证机构提供认证资质证明。
（二）项目业绩要求
近36个月内，独立完成铝液、电解铝锭、再生铝锭同类产品碳足迹LCA认证项目≥3项，服务出口企业ISO 14067产品碳足迹服务案例不少于5个，提供提供合同扫描件、认证证书，缺一不可。
（三）专职核查团队配置
派驻项目专职核查团队不少于3名持证CCAA注册认证核查员，附身份证、社保证明、注册证书、简历。项目周期内不得随意更换人员。
五、认证依据标准清单
（一）国内标准
1.GB/T 24067-2024《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和指南》
2.GB/T 44905-2024《电解铝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二）国际标准
1.ISO 14067:2018《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和通报的要求和指南》
2.ISO 14064-1/3《组织温室气体核算与核查规范》
六、成果交付要求
书面成果：
（1）中英文产品碳足迹盘查报告书（纸质盖章正本3套+加密PDF）
（2）中英文产品碳足迹核查声明
（3）不符合项整改闭环资料
七、质量管控与验收细则
（一）验收否决项如下：
1.甲方客户对产品碳足迹核查声明不认可；
2.核查团队擅自更换持证认证人员，直接终止合同；
3.核算数据与公司原始台账偏差超10%，要求第三方重新核算直至达标。
（二）后期质保
根据《产品碳足迹核查机构认可方案》（试行）要求，证书有效期为5年，证书有效期内，中标机构免费配合客户进行数据补充说明。
